
序號 不續約、終止或修訂之目的或理由

1
本分公司因應業務需求，於民國110年3月31日終止分出至Darnell Designated Activity Company（原Darnell Limited）之再

保險業務。

2

基於風險分散原則，避免風險過度集中，本公司自民國101年10月1日起停止與Darnell Limited所簽訂的 Reinsurance

Agreement 之新契約分保。因應業務需求，於民國108年12月31日收回分出至Darnell Designated Activity Company（原

Darnell Limited）之再保險業務。

因分出再保險契約不續約、終止或修訂，對財務或業務有重大影響者，其不續約、終止或修訂之目的或理由及其生效日


